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天际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汕头市天际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汕头天际”）的一致行动人星嘉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嘉国际”）的通知，获

悉其持有公司的部分股票解除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部分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星嘉国际

合计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一大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是

-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数量
（股）

2,200,000

2,2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6.49%

16.49%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44%

0.44%

起始日

2025 年 10 月 31
日

-

解除日期

2025 年 12 月 2
日

-

质权人

常熟市新华化工有限
公司

-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汕头天际及一致行动人星嘉国际所持公司的股份累计质押情况如

下：

股东名称

汕头天际

持股数量

60,288,080

持股比例

12.02%

累计被质押数量

39,965,000

质押股票合计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66.29%

质押股票合计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7.97%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标记
合计数量

0

占已质押股
份比例

0.0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合计数量

0

占未质押股
份比例

0.00%

星嘉国际

合计

13,341,540

73,629,620

2.66%

14.69%

9,000,000

48,965,000

67.46%

66.50%

1.80%

9.77%

0

0

0.00%

0.00%

0

0

0.00%

0.00%

注：若合计数与各相加数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系四舍五入造成

二、其他情况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汕头天际及一致行动人星嘉国际剩余质押的股份不存

在被平仓、冻结的风险，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按规定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特此公告。

天际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4日

股票代码：002759 股票简称：天际股份 公告编号：2025-092

天际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述

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8月29日召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

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局部搬迁建设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

司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飞公司”）通过局部搬迁项目建设，完成现有核

心能力在沈阳市域内的异地转移和提升，前述事项已经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详见公司分别于2023年8月31日、2023年10月27日、2023年12月19日披露的《中航

沈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项目投资暨局部搬迁的公告》（编号：2023-043）、《中航沈

飞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编号：2023-047）、《中航沈飞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暨局部搬迁建设项目的进展公告》

（编号：2023-060）。

二、交易进展情况

近日，沈飞公司与沈阳市自然资源局正式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主要

内容如下：

出让人：沈阳市自然资源局

受让人：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宗地不动产单元代码：210113006003GB90002W00000000
宗地面积：2,244,633.00平方米

宗地位置：沈北新区203国道东-1-01
宗地用途：机场用地

出让年限：使用权出让期限为50年，按合同约定的交付土地之日起算；

出让价款：74,746.2789万元

付款方式：2025年12月31日前（含当日），一次性付清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

交付时间：出让人同意在2026年1月31日前将出让宗地交付给受让人；

生效时间：合同项下宗地出让方案业经沈阳市人民政府批准，合同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

效。

三、其他说明

公司将根据局部搬迁建设项目的后续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4日

证券代码：600760 证券简称：中航沈飞 公告编号：2025-064

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暨局部搬迁建设项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北京用友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北京用友科技”）持有公司股份921,161,630股，占公司总股本26.96%，本次股份质押
12,500,000股后，北京用友科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为382,720,000股，占其持股
数量比例的41.55%，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11.20%。

● 截至2025年12月3日，北京用友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用友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用友企业管理研究所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421,079,51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1.59%。本次质押后，北京用友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数量为459,220,000股，占持股
数量的32.31%，占公司总股本的13.44%。

一、上市公司股份质押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2025年12月1日，公司控股股东北京用友科技将其持有公司12,5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

质押给福建百应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百应”），股份质押登记手续已于
2025年12月2日办理完毕。公司于2025年12月2日接到北京用友科技通知，获悉上述股份
已质押，股份质押情况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北京用友科
技

是否为控股
股东

是

本 次 质 押 股 数
（股）

12,500,000

是否为限售股（如
是，注明限售类型）

否

是 否 补
充质押

否

质押起始日

2025-12-1

质押到期日

办理解除质押登
记手续为止

质权人

福建百应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1.36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0.37

质押融资资
金用途

偿还债务

2、本次质押股份不涉及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的情
形。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日，北京用友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用友科技咨询有限公司、北京

用友企业管理研究所有限公司共持有本公司股份1,421,079,51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1.59%，
北京用友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北京用友科技
有限公司

上海用友科技
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用友企业
管理研究所有
限公司

合计

持股数量（股）

921,161,630

392,069,275

107,848,606

1,421,079,511

持股比例
（%）

26.96

11.47

3.16

41.59

本次质押前累计质
押数量（股）

370,220,000

62,500,000

14,000,000

446,720,000

本次质押后累计质
押数量（股）

382,720,000

62,500,000

14,000,000

459,220,000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41.55

15.94

12.98

32.31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11.20

1.83

0.41

13.44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股）

0

0

0

0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量（股）

0

0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股）

0

0

0

0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量（股）

0

0

0

0

三、资金偿还能力及相关安排
北京用友科技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未来资金还款来源主要包括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投资收益等。
四、可能引发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本次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不存在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情形。如后

续出现平仓风险，北京用友科技将采取补充质押股票或提前购回等措施防止股票平仓并及时
通知上市公司进行信息披露。

特此公告。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四日

股票简称：用友网络 股票代码：600588 编号：临2025-087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四次会议，并于2025年5月22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5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继续聘任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
职国际”）担任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及内控报告审计机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
月30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2）。

近日，公司收到天职国际送达的《关于变更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告知函》，现将
相关变更情况告知如下：

一、本次签字会计师变更情况
天职国际作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与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原委派刘宇 科

为项目合伙人。由于天职国际内部工作调整，刘宇科不再担任公司年报项目合伙人，现委派
刘智清接替刘宇科作为公司年报项目合伙人、增加委派徐兴宏为公司年报签字注册会计师，
继续完成相关工作。

本次变更后，为公司提供2025年度审计服务的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和项目质量
复核人分别为刘智清、徐兴宏、胡灿和马罡。

二、本次变更的签字注册会计师相关信息
（一）基本信息
项目合伙人：刘智清，1999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05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09年开

始在天职国际执业，2025年开始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上市公司审计报告9家，具
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

签字注册会计师：徐兴宏，2008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10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07
年开始在天职国际执业，2025年开始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上市公司审计报告5

家，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
（二）诚信记录
项目合伙人刘智清近三年不存在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

行业主管部门等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
管措施、纪律处分的情况。

签字注册会计师徐兴宏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
业主管部门等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
措施、纪律处分的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姓名

徐兴宏

处理日期

2023-12-26

2024-10-22

处理类型

行政监管措施

自律监管措施

实施单位

中国证监会湖南监
管局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事由及处理情况

2024年，天职国际收到了中国证监会湖南证监局出具的《关于对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及相关人员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指出天职国际在执行华银电
力2022年报审计项目时，执业行为不符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中国注册会
计师执业准则》的有关要求。中国证监会湖南监管局对天职国际及相关人员采取出具警
示函的监督管理措施。

在执行华银电力2022年财务报表审计项目时，违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
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天职国际、刘宇科、徐兴宏、张薇予以监管警示。

（三）独立性
本次变更的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性准则》和

《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未持有和买卖公司股票，也不存在影
响独立性的其他情形。

三、其他说明事项
本次变更过程中相关工作安排已有序交接，变更事项不会对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审

计和内部控制审计工作产生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日

证券代码：603989 证券简称：艾华集团 公告编号：2025-054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一

担保对象二

担保对象三

担保对象四

担保对象五

担保对象六

担保对象七

担保对象八

担保对象九

担保对象十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宁波金田电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田电材”），系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122,000.00万元

3,450.00 万美元（按 2025 年 11 月 28 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 7.0789 折算为人民币 24,
422.205万元）（注1）

117,906.10万元（其中369.97万美元按2025年11月28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7.0789折
算）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宁波金田铜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田铜管”），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101,000.00万元

157,045.71万元（其中3.82万美元按2025年11月28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7.0789折算）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宁波金田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田新材料”），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105,500.00万元

218,356.86万元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宁波金田有色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田有色”），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1,000.00万元

14,000.00万元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宁波金田高导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田高导”），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6,000.00万元

3,450.00 万美元（按 2025 年 11 月 28 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 7.0789 折算为人民币 24,
422.205万元）（注2）

156,739.03万元（其中177.42万美元按2025年11月28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7.0789折
算）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宁波金田电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田电磁”），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40,500.00万元

1,000.00万元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广东金田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金田”），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0,000.00万元

81,211.58万元（其中388.00万美元按2025年11月28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7.0789折
算）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香港铭泰国际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铭泰”），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0,000.00万元

3,450.00 万美元（按 2025 年 11 月 28 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 7.0789 折算为人民币 24,
422.205万元）（注3）

16,773.95万元（其中2,369.57万美元按2025年11月28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7.0789折
算；636.00万港币按2025年11月28日港币兑人民币汇率0.9099折算）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金田铜业（越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越南金田”），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5,000.00 万美元（按 2025 年 11 月 28 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 7.0789 折算为人民币 35,
394.5万元）

88,497.61万元（其中10,915.61万美元按2025年11月28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7.0789
折算；37,423,578.81万越南盾按2025年11月28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0.0003折算）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宁波科田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田磁业”），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12,000.00万元

34,214.82万元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说明：注1、注2、注3为共用额度，无需重复计算合计数。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

对外担保余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特别风险提示

其他风险提示

0.00万元

938,013.55万元（其中14,224.40万美元按2025年11月28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7.0789折算；37,423,578.81
万越南盾按2025年11月28日越南盾兑人民币汇率0.0003折算；1,500.00万泰铢按2025年11月28日泰铢
兑人民币汇率0.2197折算；636.00万港币按2025年11月28日港币兑人民币汇率0.9099折算）

112.40%

√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担保余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0%的情况下

√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1、公司于2025年12月1日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北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

合同》,为金田电材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北分行申请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担保的债权最高额为108,000万元人民币。

2、公司于2025年12月1日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北支行签署《最高额保证
合同》，为金田电材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北支行申请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担保的本金最高额为14,000万元人民币。

3、公司于2025年12月1日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北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
合同》,为金田铜管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北分行申请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担保的债权最高额为80,000万元人民币。

4、公司于2025年12月1日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北支行签署《最高额保证
合同》，为金田铜管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北支行申请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担保的本金最高额为21,000万元人民币。

5、公司于2025年12月1日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北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
合同》,为金田新材料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北分行申请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担保的债权最高额为94,500万元人民币。

6、公司于2025年12月1日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北支行签署《最高额保证
合同》，为金田新材料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北支行申请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担保的本金最高额为11,000万元人民币。

7、公司于2025年12月1日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北支行签署《保证合同》，为金
田有色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北支行申请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的本金
最高额为1,000万元人民币。

8、公司于2025年12月1日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北支行签署《最高额保证
合同》，为金田高导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北支行申请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担保的本金最高额为26,000万元人民币。

9、公司于2025年12月1日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北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
合同》,为金田电磁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北分行申请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担保的债权最高额为40,500万元人民币。

10、公司于2025年12月1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
为广东金田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分行申请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的本金
最高额为20,000万元人民币。

11、公司于2025年12月1日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北支行签署《保证合同》，为
香港铭泰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北支行申请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的本
金最高额为20,000万元人民币。

12、公司于2025年12月1日向越南投资发展银行二月三日分行出具《贷款担保函》，为越
南金田向越南投资发展银行二月三日分行申请授信提供不超过5,000万美元的担保。

13、公司于2025年12月1日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北支行签署《最高额保
证合同》，为科田磁业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北支行申请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担保的本金最高额为12,000万元人民币。
14、公司于2025年12月1日向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出具《最高额保证》，为香港铭泰、

金田高导、金田电材因进行融资而向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所负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担保的债权最高额为3,450万美元。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14日、2025年5月13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
为子公司计划提供担保累计不超过2,748,062.38万元人民币，在担保实际发生时，在预计的担
保额度范围内，资产负债率70%以上（含）全资和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可相互调剂使用；资
产负债率70%以下全资和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可相互调剂使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
于2025年4月15日、2025年5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指定媒
体披露的《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2）、《2024年年度股东大
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51）。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金田电材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日期

注册地址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法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金田电材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公司持股100%

丁军浩

91330205144249577H

1998年12月16日

江北区慈城城西西路1号

25,000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许可项目：电线、电缆制造；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金属丝绳及其制品制造；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有色金属压延加工；金属
材料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272,667.76

180,450.31

92,217.45

1,203,732.51

8,508.99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经审计）

236,444.16

133,070.97

103,373.19

1,636,431.17

9,748.80

（二）金田铜管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日期

注册地址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法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金田铜管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公司持股100%

李凤春

91330205750359178M

2003年6月4日

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慈城城西西路1号

54,500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一般项目：有色金属压延加工；黑色金属铸造；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五金产品制造；五金产品研发；五金产品批发；
五金产品零售；紧固件制造；紧固件销售；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金属材料制造；金属材料销售；汽车零部件及
配件制造；电线、电缆经营；电工器材制造；电工器材销售；新型建筑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新型金属功能材料销售；金银
制品销售；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293,818.63

160,983.50

132,835.12

618,832.93

11,911.11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经审计）

292,030.46

189,900.16

102,130.30

1,022,666.02

21,158.72

（三）金田新材料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日期

注册地址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法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金田新材料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公司持股100%

孙祖俊

91330201668459014E

2007年11月1日

慈溪经济开发区（杭州湾新区）滨海四路636号

65,000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许可项目：电线、电缆制造；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新型建筑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电线、电缆经营；电工器材销售；电工器
材制造；金银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451,064.01

297,429.91

153,634.10

626,773.03

1,905.34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经审计）

369,432.15

218,347.69

151,084.45

905,192.59

5,264.98

（四）金田有色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日期

注册地址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法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金田有色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公司持股100%

王诚

91330205720401806U

1993年5月4日

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城西西路1号

10,000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一般项目：常用有色金属冶炼；黑色金属铸造；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有色金属压延加工；金属材料制造；有色金
属铸造；再生资源加工；再生资源销售；电工仪器仪表制造；机械设备研发；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固体废物治理（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黄金及其制品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96,668.24

46,429.03

50,239.20

350,025.53

4,229.12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经审计）

89,296.12

43,338.26

45,957.86

395,554.41

4,950.24

（五）金田高导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日期

注册地址

注册资本

√法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金田高导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公司持股100%

丁军浩

91330201671202500M

2008年1月14日

浙江省宁波杭州湾新区滨海四路636号

20,000万元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有色金属压延加工；金属材料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有色金属合金销售；有色金属合金制
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电线、电缆制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242,841.51

208,777.07

34,064.44

1,721,564.48

1,550.91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经审计）

198,128.16

165,751.98

32,376.18

2,281,579.78

4,182.18

（六）金田电磁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日期

注册地址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法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金田电磁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公司持股100%

孙祖俊

91330201MAC48M7C9A

2022年12月14日

浙江省宁波杭州湾新区滨海四路636号

10,000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电工器材制造；电工器材销售；金属材料制造；金属材料销售；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新材料技术
研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许可项目：电线、电缆制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31,050.38

7,086.68

23,963.70

185,284.80

10,312.81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经审计）

24,232.23

10,691.78

13,540.46

227,082.54

7,687.04

（七）广东金田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日期

注册地址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法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广东金田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公司持股100%

励峰

91441284MA51Y9E221

2018年7月4日

四会市东城街道金田大道1号

20,000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铜管、铜棒、铜线、铜杆、铜母线、铜板带、漆包线的制造、加工、销售；金属制品及金属材料的批发、零售；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
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293,612.32

266,303.92

27,308.40

1,650,760.13

3,729.90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经审计）

209,991.09

186,781.97

23,209.12

2,047,606.82

7,461.89

（八）香港铭泰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企业编码

成立日期

注册地址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主营业务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法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香港铭泰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公司持股100%

梁刚

1398671

2009年12月4日

6/F MANULIFE PLACE,348 KWUN TONG ROAD, KL

3,000万美元

有限责任公司

一般贸易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201,707.70

199,669.21

2,038.48

1,455,142.50

8,367.26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经审计）

126,898.62

133,232.38

-6,333.75

1,238,781.02

-28,095.01

（九）越南金田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企业编码

成立日期

注册地址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主营业务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法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越南金田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公司持股100%

黄绍辉

1201546947

2017年3月23日

越南前江省新福县新立第一社龙江工业园110A1,110B,110C,110D号

6,816亿越南盾

有限责任公司

生产有色金属、贵金属（具体：生产有色金属、铜管材、铜管件）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159,169.83

109,208.11

49,961.72

259,798.10

7,397.75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经审计）

145,344.83

100,444.71

44,900.12

346,162.64

12,095.41

（十）科田磁业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日期

注册地址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法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科田磁业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公司持股91.14%，宁波汇科致和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3.70%，宁波智金慧联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持股3.39%，宁波汇慈致诚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1.77%

楼城

91330200726394125Q

2001年2月14日

江北区慈城镇西门外

16,458万元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磁性材料、零件制造、加工、销售，稀土材料及产品的研究开发；金属及制品的批发、零售；稀土材料、磁组件的批发、零售；金属
材料的磁性能测试、力学性能测试、环境试验测试、化学分析；自营和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货物或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176,298.87

75,840.90

100,457.98

98,294.81

4,260.71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经审计）

166,125.53

70,520.74

95,604.79

113,688.67

1,167.30

上述被担保人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状况良好，
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为金田电材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北分行申请授信提供不超过

108,000万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本次担保的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本次担保的债权最高额为108,000万元人民币。
3、本次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二）公司为金田电材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北支行申请授信提供不超过

14,000万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本次担保的保证期间为借款期限或贵金属租借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
2、本次担保的本金最高额为14,000万元人民币。
3、本次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三）公司为金田铜管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北分行申请授信提供不超过

80,000万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本次担保的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本次担保的债权最高额为80,000万元人民币。
3、本次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四）公司为金田铜管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北支行申请授信提供不超过

21,000万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本次担保的保证期间为借款期限或贵金属租借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
2、本次担保的本金最高额为21,000万元人民币。
3、本次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五）公司为金田新材料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北分行申请授信提供不超

过94,500万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本次担保的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本次担保的债权最高额为94,500万元人民币。
3、本次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六）公司为金田新材料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北支行申请授信提供不超

过11,000万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本次担保的保证期间为借款期限或贵金属租借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
2、本次担保的本金最高额为11,000万元人民币。
3、本次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七）公司为金田有色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北支行申请授信提供不超过1,000

万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本次担保的保证期间为每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

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三
年止。

2、本次担保的本金最高额为1,000万元人民币。
3、本次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八）公司为金田高导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北支行申请授信提供不超过

26,000万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本次担保的保证期间为借款期限或贵金属租借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
2、本次担保的本金最高额为26,000万元人民币。
3、本次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九）公司为金田电磁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北分行申请授信提供不超过

40,500万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本次担保的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本次担保的债权最高额为40,500万元人民币。
3、本次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十）公司为广东金田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分行申请授信提供不超过20,000万

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本次担保的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本次担保的本金最高额为20,000万元人民币。
3、本次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十一）公司为香港铭泰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北支行申请授信提供不超过20,

000万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本次担保的保证期间为每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

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三
年止。

2、本次担保的本金最高额为20,000万元人民币。
3、本次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十二）公司为越南金田向越南投资发展银行二月三日分行申请授信提供不超过5,000万

美元的担保。
（十三）公司为科田磁业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北支行申请授信提供不超

过12,000万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本次担保的保证期间为借款期限或贵金属租借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
2、本次担保的本金最高额为12,000万元人民币。
3、本次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4、其他股东是否提供担保：否。
5、是否存在反担保：否。
（十四）公司为香港铭泰、金田高导、金田电材因进行融资而向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所负的债务提供不超过3,450万美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本次担保的保证期间为自本保证签署之日始，直至债务人所有融资中最晚到期应付的

一笔融资的应付日后的三年止。
2、本次担保的债权最高额为3,450万美元。
3、本次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系为满足子公司日常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对子公司在银行融资提供的担

保，新增担保金额在公司股东会授权范围内。被担保方金田高导、广东金田、香港铭泰资产负
债率超过70%，但该被担保方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公司对其日常经营的风险及
决策能够有效控制，可以及时掌控其资信状况，担保风险可控。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事项符合

《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充分考虑了公司及子公
司的日常经营发展的实际需要，被担保方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实
质控制权，且经营业绩稳定，资信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公司对其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5年11月28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938,013.55万元

（其中 14,224.40万美元按 2025年 11月 28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 7.0789折算；37,423,578.81万
越南盾按2025年11月28日越南盾兑人民币汇率0.0003折算；1,500.00万泰铢按2025年11月
28日泰铢兑人民币汇率 0.2197折算；636.00万港币按 2025年 11月 28日港币兑人民币汇率
0.9099折算），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12.40%。截至公告披露日，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4日

证券代码：601609 证券简称：金田股份 公告编号：2025-135
债券代码：113046 债券简称：金田转债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12月2日收到了叶蓁蓁先生的

书面辞职报告。因工作变动，叶蓁蓁先生向公司董事会提请辞去公司总裁职务，不再担任公

司法定代表人。辞任后，叶蓁蓁先生继续担任公司董事长、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及主席、提

名委员会委员职务，以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环球时报在线（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海

外网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职务。

姓名

叶蓁蓁

离任职务

总裁

离任时间

2025年12月2日

原定任期
到期日

2027年4月23日

离任原因

工作
变动

是否继续在上市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任职

是

具体
职务

见上

是否存在未履行完
毕的公开承诺

否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叶蓁蓁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

会时生效。其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和公司经营

工作正常运作。公司将尽快根据相关规定，按照法定程序完成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工商

变更登记工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叶蓁蓁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公司董事会对叶蓁蓁先生在担任法定代表人、总裁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

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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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法定代表人、总裁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鼎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月24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

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5年2月18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益，在确保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

币3.5亿元（任一时点总额度，含收益进行再投资的相关金额，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用于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低的现金管理产品，投资额度自股东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公司可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滚动使用投资额度。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5年1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6）。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于 2025年 9 月 4日购买的结构性存款已到期赎回并归还至募

集资金专户，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受托方名称

中信银行杭州萧山支行

产品名称

结构性存款

起息日

2025.9.4

到期日

2025.12.3

认购金额

5800.00

赎回本金

5800.00

收益金额

24.6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现金管理产品累计余额27,500万元人民

币，公司最近12个月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单日最高余额及使用期限均未超过

股东会的授权。

特此公告。

浙江鼎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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